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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两个结合”在基层法院
家事审判领域的生动实践

——以鱼台县孝贤文化融入鱼台法院家事审判为切入点

鱼台县人民法院 张梦可

内容提要：鱼台县孝贤文化在鱼台地区源远流长、影响深远，“五里三

贤”的故事流传至今，影响着鱼台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鱼

台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主动融入当地孝贤文化，从强化法官道德感化水

平、发挥“乡贤+调解”特邀调解新模式、紧密结合服务大局工作等方面

入手，探索出了一条文化与审判融合发展的新型之路。下一步，加大孝

贤文化的保护与发掘，坚持在深度融合方面下功夫，必能进一步提升工

作质量，使孝贤文化影响下的鱼台法院家事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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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

出“两个结合”，即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

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”，是新时代推进马

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，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思

想内涵。在“两个结合”理论指导下，基层法院根据实际探索

一条融合发展之路。以鱼台法院为例，立足本地经济人文实际，

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将本地优秀传统文化孝贤文化应用到家事

审判实践中，助推审判质效进一步提升，优化司法服务，切实

增强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。

一、鱼台县孝贤文化初探

鱼台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，鲁苏交界处，因境内有鲁隐公

观鱼台，故公元 762 年，由方与县改名为鱼台县，素有“孝贤

故里，鱼米之乡”的美誉。
1
孔子曰“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间于其

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2
位列“二十四孝”和“十哲”之一的闵子骞

即为现鱼台县张黄镇大闵村人。闵子骞素有孝悌之德，“芦衣

顺母”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：闵子骞年幼丧母，其父续娶后

又生育二子，继母对待闵子骞苛刻，经常使其吃不饱、穿不暖。

一年岁尾，闵子骞与弟弟跟随父亲驾车，因过于寒冷，闵子骞

拿不住鞭子，其父观察闵子骞比弟弟的棉衣看起来更为厚实，

误以为闵子骞偷懒懈怠，遂拿起鞭子鞭打其身体，结果芦花从

衣物破损处飞了出来，其父方知继母给亲生的两个孩子做过冬

衣服用的是棉花，给闵子骞用的是芦花。其父大怒，欲休妻，

闵子骞哭告：“母在一子单，母去三子寒”。继母知道后，后

悔不已，从此待三子如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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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台县大闵村现保留有清代康熙年间重建的闵子祠，祠内

除尽量保存旧貌外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修整，融入了现

代科技，如在东西偏殿内安装视频设备，循环播放“芦衣顺母”

影像。值得注意的事，在大闵村，村民们都称该故事为“芦衣

顺母”，当外地人称该故事的另一个名称“鞭打芦花”时，当

地村民颇多不满。在他们淳朴的价值观里，“芦衣顺母”强调

的是闵子骞的至纯至孝，而“鞭打芦花”则更多地展现出一个

虐待继子的后母形象，与村民们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。由此可

见，孝文化在鱼台地区影响深远。

樊迟，子子迟，亦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，继承孔子思想兴

办私学，明代尊其为“先贤樊子”，他注重农事，重农重稼思

想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。多次向老师孔子“问知”“问仁”，

后世广为流传。同闵子骞、樊子迟一样，宓子贱也位居七十二

贤，他有君子之德，曾任单父（今菏泽市单县）宰，富有为政

智慧。孔子逝世后，闵子骞为其守墓三年，三年后，为躲避战

乱，闵子骞与同门樊子迟、宓子贱从曲阜迁至现鱼台县，在当

地讲经传道。因三人居所较近，相距不过五华里，且均是孔门

七十二贤之一，故后世称为“五里三贤”。在漫长的历史演变

过程中，孝贤文化在鱼台县地区从未磨灭，而是历久弥新，融

入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，在新时代焕发出来新

光彩。

二、鱼台县孝贤文化融入当地家事审判路径

鱼台县人民法院位于鱼台县城东南处，现有行政在编干警

78 名，2021 年至 2023 年共收诉讼案件 10849 件，其中离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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赡养、抚养、继承、分家析产等家事类案件 2155 件，占比约 20%。

因家事类案件与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联系最为紧密，可以说，

家事类案件的审判质效对于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的影响至关重

要。近年来，鱼台法院坚持将孝贤文化融到到家事审判中，探

索出了一条融合提升之路。

（一）强化法官道德感化水平

根据司法责任制改革部署要求，实行法官员额制，只有进

入员额的法院干警才能够独立办案，才能行使审判权。鱼台法

院有员额法官职数 29 个，现有员额法官 25 名，其中，籍贯为

鱼台或自小生长生活在鱼台地区的 20 名，这些法官生于斯、长

于斯，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孝贤文化的影响，潜移默化地将孝贤

文化理念融入家事审判。

近年来，鱼台法院多次组织法官深入研究传统孝贤文化，

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成分；鼓励法官转变办案思维，在案件办

理全程树立孝贤理念，在坚持依法办案的基础上，加强道德感

化，避免一味说教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以一件赡养纠纷案件为

例：

2022 年 10 月，受理原告董某某与被告王三赡养纠纷一案。

1955 年，原告董某某与配偶王某某在鱼台县鱼城镇许庄大队登

记，于同年农历五月十九日举办婚礼。之后生育六子女，被告

王三为董某某三儿子，至案件审理时所有六子女均已成家。在

其夫王某某在世时，所有子女都孝顺，自从老伴王某某去世后，

原告董某某自己独立生活，每个子女每年支付给原告董某某 50

斤粮食、100 元生活费。后来原告董某某因身体原因不能独立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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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，改由所有子女轮流赡养，每家两个月，每个子女每年给原

告董某某生活费 400 元。轮到被告王三赡养时，其不让母亲董

某某在其家中住，而是在其房屋后给原告董某某焊接了空间狭

小的一间铁皮小屋，只能放置 1.2 米的小床。原告董某某住处

地势低洼，一下雨，雨水倒灌，不能居住，就连生活用品也不

能放置。被告王三在生活上对原告董某某不尽赡养义务，有时

还对原告董某某打骂。原告董某某无法与被告王三共同生活，

要求被告王三除承担自己应负担的赡养费用外，还应承担原告

董某某其他子女多尽赡养义务的费用及医疗费用。双方分歧较

大， 庭审过程中多次发生争吵。被告王三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赡

养义务，并没有原告所说的打骂原告，并且同意继续在家中赡

养原告。而原告想在老年公寓养老，并且轮到被告照顾时，该

笔费用由被告承担，双方争执不下。承办法官考虑到父母子女

一场不容易，如果简单地一判了之，不仅不会化解纠纷，还有

可能僵化双方之间的关系，产生亲情隔阂。于是承办法官考虑

到原被告从小听孝贤故事长大，必然受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于是

从孝贤理念入手，经过一次次耐心地劝说，双方终于解开心结，

最终达成调解意见。

（二）发挥“乡贤+调解”特邀调解新模式优势

构建“乡贤+调解”特邀调解新模式，充分发挥乡贤人熟、

地熟、情况熟的优势，结合村情民情，在社区村居设立法官联

系点，由乡贤担任常驻调解员，实行特邀调解新模式。由法官

指导、帮助乡贤开展调解工作，化解社区、村居内婚姻、继承、

赡养、土地等家庭邻里“小事”。今年以来，通过法官联系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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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解矛盾纠纷近 10 件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“小事不出村”。以

一起乡贤参与成功调解的案件为例：

2022 年 3 月，受理原告刘某某与被告刘大、刘二、刘三赡

养纠纷一案，承办法官了解案情后，发现原告刘某某因病行动

不便，需要乘坐轮椅，其三个儿子为同母异父，且其中两个儿

子分别在济宁和济南工作，家庭矛盾复杂。为充分保障老年人

合法权益，承办法官收到案件后，主动到原告某某家中，了解

儿子们不赡养的具体原因，找到原因后，承办法官分别与其三

个儿子电话进行联系沟通，但效果不佳。承办法官遂找到当地

村内乡贤一起参与调解。这位乡贤对刘家父子的矛盾十分清楚，

对其家庭状况亦了如指掌，乡贤向刘大三兄弟讲述了父亲刘某

某是如何含辛茹苦将三个儿子抚养成人，通过调解，三个儿子

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各自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履行了赡养义务，

其中二儿子主动支付15000元，另外两个儿子分别支付5000元、

7000 元，并当庭履行了给付义务，父子四人化干戈为玉帛。

（三）紧密结合服务大局工作

作为审判机关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

展提供优质司法服务是应尽之责，将本地文化应用于本地案件

审判，进而推动本地高质量发展形成了经济、法治、文化的三

方联动与促进。以鱼台法院助力县域重点工作赡养改革为例：

2022 年以来，鱼台县委县政府陆续组织全县各个村级组织

与 70 岁以上老人及他们的子女签订《赡养老人三方协议》，协

议签订后，子女将赡养费定期交到村委，再由村委将费用转交

给老人。这是一项新的突破，意在积极融合孝贤文化、契约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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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以道德约束和法治保障相结合的方式破解村居养老难题，

帮助解除老人的后顾之忧，让老有所养更加表里如一，让孝贤

故里更加名副其实。在赡养改革工作推进过程中，鱼台法院一

是大力适用巡回审判。注重发挥司法的引导作用，鼓励法官深

入到村居、社区开展巡回办案，把法庭搬到老百姓家门口，从

情、理、法等多角度加强教育，促使赡养人形成自觉赡养老人

的意识。二是将调解贯穿于案件办理全流程，在法律和情理两

方面做足当事人的思想工作，充分运用各种调解手段争取调解

结案，尽可能消除双方思想隔阂，进而化解由此产生的家庭矛

盾，避免“法律胜诉，亲情败诉”的局面。三是坚持快立快审

快执赡养案件。严格落实《关于赡养案件快审快执十条意见》，

对受理的涉赡养案件，坚决采取优先立案、优先开庭、优先裁

判、优先执行，对生活确实困难的，给予司法救助。对赡养费

有迫切需求的被赡养人，采取先予执行来缓解老人生活的燃眉

之急。四是严厉打击养老诈骗。依托审判主责、主业，抓紧、

抓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，从严打击养老诈骗及各类针

对老年人群体的违法犯罪活动，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守

护好老百姓的“养老钱”。五是加强赡养纠纷普法宣传。充分

利用“民情书记”“民意 5 来听”等，积极开展赡养老人法治

宣传进社区、进农村活动，将典型案例、赡养法规传递给群众，

提高村民赡养老人的法律意识，加强赡养人的养老责任感。运

用好新媒体推转活动内容，努力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舆论氛围，

为“弘扬孝贤文化 建设孝贤故里”贡献司法力量。

三、鱼台县孝贤文化与当地家事审判融合的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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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大孝贤文化的保护与挖掘

鱼台县孝贤文化历史悠久、底蕴深厚，但必须与时俱进，

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，摒弃掉封建主义的消极影响，克服“愚

孝”“愚贤”的倾向，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。
3

一是要将孝贤文化置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之下，丰富

时代内涵。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一部分老人的物质生活

已经基本得到满足，金钱方面不再过多依赖子女，但多数老人

特别是独居老人的缺少陪伴，迫切需要子女的精神关怀，需要

子女给他们提供我们现在经常提起的“情绪价值”。这时候，

子女不仅要在衣食住行上关怀老人，更要在情感上体贴老人，

给老人足够的关注与陪伴。

二是要加强孝贤文化的载体建设。文化是无形的，看不见

摸不着，但可以感受得到。要主动搭建人民群众了解文化、感

知文化的客观载体，让人民群众处于孝贤文化围绕的良好氛围

中。
4
如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搭建孝贤文化载体，在实践

站突出敬老爱老养老主题，配套完善活动设施，建设孝贤文化

展室，播放孝贤文化故事等，都可以为孝贤文化的传播添砖加

瓦。

三是要立足本地，做好示范。当前，孝贤文化资源主要集

中在张黄镇，要以闵子所在地张黄镇大闵村为圆心，向外扩散

辐射孝贤文化。如在大闵村建设孝贤文化讲堂，聘请专家学者

定期讲解孝贤文化与孝贤故事，组织干部群众参观、听课，接

受孝贤传统文化教育。

四是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。全县各单位应立足本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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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工作实际，充分发挥所长，共同助力孝贤文化建设。如卫健

部门可以开展“为老人送健康”活动；学校可以组织“敬老月”

活动，引导在校学生争当爱老敬老的标兵；政法机关可以设置

绿色通道，对老年人办理业务提供“手把手”服务。

（二）坚持鱼台孝贤文化与家事审判深度融合

一是加强对法院干警的孝贤文化宣传教育。近年来，法院

新进公务员生长地多为鱼台县域外，2021 年至今，鱼台法院新

进公务员 19 名，其中鱼台县域外人员 17 名，这些干警对孝贤

文化的了解不多、感知不深，需要着重加强孝贤文化宣传。只

有让法院干警了解、认可、喜爱孝贤文化，他们才能在工作中

熟练运用。

二是创新乡贤参与家事纠纷案件调解审理工作的方式。在

家事纠纷案件调解或者审理过程中，乡贤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。

在陪审员或调解员的选拔过程中，法院可以会同司法行政部门、

乡镇街道、村级组织，选拔在当地素有名望、熟悉村情民情、

为人公正的群众参与到陪审员或调解员的选拔中。在各类规章

制度允许的范围内，加大经费保障力度，提升乡贤参与法院工

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。

文化对家事审判的影响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，在“两个结

合”理论指导下，坚持立足鱼台本地实际，深刻把握孝贤文化

的类型与特点，找准与家事审判工作的切入点和融合点，必能

不断提升家事审判的效率和质量，同时反作用于文化，赋予孝

贤文化更丰富的内涵，实现双发展、共促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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